


助推青年干警成长 湘潭县院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制度初现成效
为适应检察队伍年轻化的趋势和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青年干警培养， 2016年3月，湘潭县检察院在省检察院干部教育培训处的指导下，开始推行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试点工作，2017年4月，该院正式出台《关于列席检委会会议的工作规定》，将此项工作正式制度化。截至目前，该院青年干警共计列席参加检委会20余次，使青年干警的进步和成长得到极大的提高，有17名青年干警受得各级各类表彰60余项，其中该院廖小娜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全省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以全国第13名的成绩获得全国刑事申诉检察业务能手”，三名青年干警提拔为内设机构负责人并担任检委会委员。
一、充分认识到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的重大意义。检委会委员具有较强的法律基础和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思维面较广，而青年干警由于从事法律工作的时间较短，接触的案件较少，大多数青年干警工作单一，只接触本部门的案件，对其他部门的案件不甚了解，上检委会的案件往往来自不同部门，具有疑难、复杂的特点，青年干警通过列席检委会，可以近距离观看委员们运用法律知识和逻辑思维对案件进行分析、讨论、决策，对干警自身法律素养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青年干警具有理论水平高、业务知识强、善于学习的特点。该院青年干警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干警达9人，约占青年干警人数的三分之一；而检委会的委员都是拥有多年办案经历的业务能手，但对于一些最新法律理论的认识未必有青年干警深厚；党组认识到让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一方面可以有利于青年干警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办案相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加深委员们对最新法律理论的学习。此外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委会的改革也是其中一环，检委会不再是单一研究案件的职能，也有自身学习、研究其他议题的职能，请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对于青年干警的自身学习和提升检委会的活力也具有重要作用。
二、试点先行，积极探索列席方式。2016年3月，经党组研究，决定尝试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一开始列席采取青年干警自愿报名的方式，但青年干警存在对委员们的敬畏心理，主动报名的少，且每次都是固定几个比较活跃的青年干警，成效不明显。后来经党组研究，将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作为青年干警培养平台的机制之一，要求院青工委积极发挥对青年干警的引领作用，青工委组织召开了青年干警会议，将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作为一项重要学习内容予以明确，并采取每次检委会3-4名青年干警列席的方式规定。一开始青年干警列席只听会、不发言，后来经青年干警要求增加了青年干警的发言环节，后来又增加委员的点评环节。列席方式在不断探索过程中逐渐成熟。
三、出台规定，以制度巩固试点成果。2017年3月，在经过长达1年的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试点工作后，院党组经研究，要求检委办和青工委着手将该项工作予以总结并形成明确而具体的工作规定，规定草案形成后广泛征求检委会委员和青年干警的意见和建议，并经院党组会研议后于同年4月28日以院文正式发布《湘潭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列席检委会会议的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工作规定》）。《工作规定》对指导思想、工作原则、适用范围、实施步骤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
四、狠抓落实，将《工作规定》落到实处。
一是积极动员、明确要求。以院青工委为平台，不断提高青年干警思想认识，通过旁听检委会、参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研究等，逐步提高自身政治业务素养，为司法改革后进入员额检察官队伍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明确，青年干警旁听检委会要遵循检委会议事和工作规则。在报名过程中，坚持自愿报名与合理安排相结合原则；在会议过程中，列席青年干警先行发言，检委会委员充分听取意见。列席检委会发言情况将列入青年干警所在科室的绩效考核，并与员额检察官工作评价相关联。
二是精心准备，提供保障。充分发挥青工委、检委办及办案部门的主观能动性，相互配合，加强沟通，为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提供保障。办案部门将议题提交检委会，并经相关院领导审批同意后，检委办将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议题予以公布，接受青年干警踊跃自愿报名。青工委再根据议题情况，结合青年干警岗位职能，确定3-4名列席干警，以电子政务形式通知到干警本人，并将列席干警名单反馈给检委办及议题提交部门。议题提交部门根据列席人员数量分发检委会讨论预案，检委办则提前做好会议准备。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相关干警精心准备，青年干警踊跃参加，为列席检委会制度的顺利实施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是认真参与，踊跃发言。列席青年干警收到检委会预案后，认真审阅预案材料，熟读相关法律法规，撰写列席发言提纲，为列席检委会做好充分准备。在会议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全面、客观地汇报案件情况，就重点问题进行详细说明。列席人员对案件事实、提交证据有疑问的当场提问。讨论结束后，列席人员围绕提请讨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然后结合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进行论证。得益于事前充足的准备，列席的青年干警大多能做到发言时条理清楚、论据充分。
四是集中点评，助力成长。为激励先进，督促后劲，每次检委会结束之后，将由2-3名检委会委员围绕发言人员在案件把握、逻辑思维、语言综合等各个方面的表现情况进行点评，并给予好、较好、一般三个等次的评价。正所谓教学相长，检委会委员们在点评、指导青年干警发言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一定的提升。同时，将青年干警列席检委会的人员情况及参会效果列入所在部门考核项目。对于积极报名参加、认真准备发言、总体评价为较好以上的干警所在科室，视情况予以1-3分的加分奖励；对于无故不参加会议，事先准备不充分，发言过程中敷衍应付了事，评价不高的干警所在的科室，视情况给予1-3分扣分处罚。通过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督促青年干警从一次次的列席活动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实现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的双重提高。

[bookmark: _GoBack]（湘潭市院供稿）


4

